
心Q從今

一
闖
關
閉

社
會
救
助
玫
家
決
定
的
取
旬

本
社

~ 

國

社
會
救
助
(
2立
已

g

丘

ω
S
E
O
)又
稱
為
公
共
扶
助
。
相
對
‘
於
私
人
的
扶
養
關
係
，
社
會
救
助
是
基
於
政
府
立

國
(公
家
)
保
障
人
氏
基
本
生
活
的
職
責
，
對
於
老
弱
殘
廢
、
無
力
生
活
及
受
非
常
災
害
者
，
給
予
適
當
的
扶
持
與
救
一
叫

臨
助
。
因
而
社
會
救
助
通
常
被
列
為
基
本
國
策
，
成
為
社
會
安
全
的
重
要
環
節
。
耳

聽

在
國
際
間
，
自
從
一
九
七

0
年
代
石
油
危
機
引
發
經
濟
不
景
氣
及
失
業
增
多
之
後
，
社
會
救
助
再
、
反
受
到
重
視
，

平

鼠
各
國
乃
相
繼
研
訂
新
的
救
助
政
策
，
以
對
抗
新
的
貧
窮
問
題
。
以
英
美
的
最
近
發
展
而
言
，
英
國
首
相
柴
契
爾
江

晦
(
吋E
A
u
n
F
R
)
於
一
九
七
九
年
起
執
政
十
一
年
，
最
訂
社
會
救
助
資
格
，
以
追
止
窮
人
依
賴
;
美
國
總
統
柯
林
頓
平

路
(
戶
古
A
U
O
D
)
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簽
署
「
個
人
責
任
和
工
作
機
會
協
調
法
案
」
(
目
。
可
向ω
。
E
H
H

信
息
。
口
已
Z
E
S
S

已
平

路
詞
。
其
間
o
n
o
E

口
E

泣
。
口
〉

2
)
，
使
工
作
成
為
個
人
的
一
種
義
務
和
接
受
救
助
的
條
件
。
之

路

在
臺
灣
地
區
，
受
到
全
球
化
經
濟
發
展
的
影
響
，
加
上
氏
國
八
十
八
年
發
生
「
九
二
一
震
災
」
，
使
得
高
失
業
及
E

E
新
貧
窮
的
問
題
逐
漸
浮
上
檯
面
，
各
級
政
府
亦
先
從
訂
定
一
些
新
的
救
助
政
策
以
資
因
應
。
例
如
內
政
、
部
配
合
「
災
從早

臨
重
建
計
畫
綱
領
」
之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，
擬
定

「
社
會
救
助
及
福
利
服
務
計
畫
」
;
壹
北
市
規
劃
「
個
人
發
展
帳
戶
」
'

-J

阿以
協
助
低
收
入
尸
脫
離
貧
窮
困
境
，
高
雄
市
推
動
「低
收
入
尸
第
二
代
希
望
工
程
脫
貧
乏
」

。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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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基
本
上
，
社
會
救
助
之
地
方
行
政
，
社
會
保
險
是
中
央
行
政
。
尤
其
臺
灣
自
氏
國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實
施
地
方
制
度
二

戶戶
法
之
役
，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政
府
為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，
其
自
治
事
項
包
括
公
主
慈
善
事
業
及
社
會
救
助
。
換
言
之
，
地
二

…、一
方
政
府
對
於
社
會
救
助
事
項
，
除
遵
照
全
國
一
致
之
規
定
汁
，
尚
可
依
據
地
方
需
求
而
制
定
因
地
制
宜
的
救
助
政
工

立
策
，
並
負
政
策
規
劃
及
行
政
執
行
責
任
。
因
此
，
以
下
提
出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決
定
的
取
向
，
藉
供
參
的.. 

之

立
一
、
兼
顧
「
安
賀
」
與
「
欣
賞
」
目
的
二

立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法
第
一
條
開
宗
明
義
指
出
為
照
顧
低
收
入
及
救
助
遭
受
急
難
式
災
害
者
，
並
協
助
其
自
斗
，
特
二

:
定
本
法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社
會
救
助
的
目
的
，
在
消
極
面
是
「
安
貧
」
，
以
保
障
低
收
入
者
的
基
本
生
活
;
在
積
極
面
則
一
一

口
是
「
脫
貧
」
，
以
協
助
低
收
入
者
及
早
脫
離
貧
窮
困
境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的
決
定
，
必
須
兼
顧
「
安
貧
」
與
一
-

2
「
脫
貧
」
兩
方
面
的
措
施
，
除
依
據
社
會
救
助
法
規
提
供
現
金
或
實
務
的
救
助
外
，
尚
應
針
對
低
收
入
戶
中
有
工
作
能
一
一

-J
力
者
，
積
極
協
助
其
接
受
職
業
訓
練
、
就
業
服
務
、
創
業
輔
導
，
或
以
工
代
脹
等
方
式
，
輔
助
其
自
立
。
一
-

2

二
、
重
視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的
策
略
一
一

已
改
貧
的
原
因
是
多
元
的
，
失
業
是
其
中
王
因
之
一
，
而
長
期
失
業
可
能
造
成
持
續
貧
窮
。
各
國
對
於
失
業
者
的
生
一

二
助
，
除
失
業
給
付
外
，
在
社
會
救
助
方
面
也
有
失
業
救
助
、
受
訓
補
助
或
創
業
扶
助
等
配
合
措
施
，
但
是
有
些
因
失
一
一

二
業
而
淪
為
低
收
入
者
，
寧
願
接
受
救
助
而
不
願
意
尋
找
工
作
，
以
致
成
為
福
利
依
賴
才
。
先
進
國
家
為
對
抗
這
種
不
二

二
工
作
的
窮
人
，
祭
出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
(
3
5
5
2
)

的
策
略
，
對
，
於
願
意
工
作
的
受
助
者
提
供
托
兒
服
務
式
醫
療

一一

二
照
護
等
服
務
，
對
於
不
願
工
作
的
受
助
者
則
減
少
其
補
助
金
額
式
取
消
資
格
。
前
述
美
國
的
「
個
人
責
任
和
工
作
機
一
一

工
會
協
調
法
案
」
就
是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的
範
例
，
而
法
國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實
施
的
「
社
會
安
置
最
低
收
入
法
案
」
，
也
規
一
一

之
定
受
助
者
必
須
接
受
重
新
安
置
，
包
括
積
極
克
戚
、
接
受
有
助
於
自
立
的
支
持
性
服
務
。
這
種
策
略
值
得
社
會
救
助
二
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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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政
策
決
定
時
加
以
重
視
。
二

何一
=
一
、
推
廣
「
財
產
形
成
」
的
理
念
二

也
相
對
於
「
不
工
作
的
窮
人
」
(
口
。
;
o
E

口
的3

月
)
，
還
有
一
種
是
「
工
作
的
窮
人
」
(
逞
。
在
口
悅
。
。
。
門
)
，
也
就
一

且
是
辛
苦
工
作
卻
無
法
脫
離
貧
窮
深
淵
。
這
可
能
由
於
食
之
者
眾
，
生
之
者
寡
，
入
不
敷
出
，
也
可
能
如
同
俗
話
所
-

J
;一
=
曰
:
不
會
計
算
一
世
竅。
針
對
‘
這
種
難
以
從
工
作
所
得
上
脫
離
貧
窮
的
現
象
，
先
進
國
家
提
出
一
種
「
財
產
形
成
」
­

E
(
2
ω
Z
E
n
c
E
E
H
o己
的
理
念
，
主
張
在
工
作
所
得
之
外
，
應
擴
充
低
收
入
戶
的
其
他
經
濟
來
源
，
包
括
儲
蓄
、
­

E
投
資
、
減
少
消
費
，
以
便
逐
步
累
積
財
產
，
增
加
經
濟
自
立
的
機
會
。

前
述
臺
北
市
的
「
家
庭
發
展
帳
戶
」
就
是
一
一

盟
種
「
財
產
形
成
」
的
方
案
，
以
鼓
勵
低
收
入
戶
參
與
理
財
規
劃
'
並
由
氏
問
團
體
提
供
相
對
基
金
，
協
助
受
助
者
在
一

誼
自
助
人
助
之
下
逐
步
走
向
經
濟
自
立
，
堪
稱
是
一
種
創
新
的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取
向
。
一

函

四
、
避
免
「
社
會
排
除
」
的
效
應
一

直

在
學
理
上
，
貧
窮
並
不
一
定
是
個
人
懶
惰
的
結
果
，
可
能
是
市
場
結
構
所
造
成
的
。
但
是
在
政
府
的
立
場
，
歐
美
…

祖
國
家
早
先
有
貧
窮
、
文
化
的
論
辯
，
甚
至
以
「
低
下
階
層
」Z
E
R
n
H自
己
的
概
念
來
採
討
某
些
特
定
族
群
的
貧
窮
問
一

圈
題
，
因
兩
產
生
社
會
排
除

(
ω
O丘
且
自
己
已
泣
。
己
的
現
象

。

事
實
上
，
保
障
人
氏
的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、
財
產
一

頭
權
，
是
政
府
的
責
任
，
不
應
有
種
族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階
級
、
黨
派
之
分

。

所
以
有
關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的
決
定
，
仍
一

單
接
受
救
助
的
機
會
。

團
應
留
意
中
高
齡
失
業
者
女
性
單
親
及
少
數
氏
族
的
經
濟
問
題
和
就
業
機
會
，
而
不
應
輕
忽
或
排
除
其
社
會
參
與
及
-

E

五
、
取
法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的
精
神

)

在
全
球
化
聲
浪
中
，
對
於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的
決
定
，
固
然
不
能
無
視
於
先
進
國
家
的
發
展
動
向
，
以
資
借
鈍
，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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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活
絡
轉
趨
衰
退
，
人
氏
也
有
節
儉
過
日
子
的
海
悟
。
對
照
氏
國
六0
年
代
，
為
加
速
經
濟
發
展
，
臺
灣
省
推
展
「
小
立

也
展
計
書
一
」
'
臺
北
市
推
展
「
安
康
計
畫
」
，
由
政
府
結
合
氏
間
力
量
，
積
極
輔
導
低
收
入
者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，
增
進
謀
一
一

迪
生
能
力
，
頗
有
績
效
，
並
令
人
感
念
。
即
使
當
時
的
「
客
廳
即
工
廠
」
、
「
小
展
農
場
」
、
「
小
康
商
店
」
等
措
施
，
一
一

閱
或
許
不
盡
合
乎
時
宜
，
但
其
積
極
脫
貧
的
精
神
，
仍
可
供
當
今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決
定
取
法
。
卅
一

回
六
、
“
洛
實
「
福
利
社
區
化
」
措
施
互

相一
福
利
社
區
化
是
世
界
趨
勢
，
內
政
、
部
亦
於
氏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頒
行
「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實
施
要
點
」
'
且

越
並
於
八
十
七
年
起
在
蘇
澳
鎮
、
三
重
、
市
、
秀
水
鄉
等
十
餘
地
區
進
行
實
瓜
棚
，
已
獲
具
體
成
果
，
目
前
仍
有
若
干
縣
市
立

盟
及
鄉
鎮
持
續
推
動
中
。
推
完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目
的
，
乃
在
結
合
政
府
、
企
業
、
非
營
利
組
織
及
非
正
式
等
資
源
，
為
立

認
社
區
內
的
低
收
入
戶
、
兒
童
、
老
人
等
弱
勢
者
提
供
救
助
及
福
利
服
務
。
今
徒
有
關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的
決
定
，
允
宜
平

部
結
合
政
府
與
氏
間
力
量
，
落
實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措
施
。
初

中
恥
之
在
新
的
世
紀
裡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決
定
的
取
向
不
但
要
參
的
歐
美
的
策
略
也
要
承
績
既
有
的
基
礎
一

庶
幾
達
成
照
顧
團
;
i

自
強
的
目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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